
 
韶 关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韶市教〔2019〕53 号 

 

 

关于做好全市普通高中 2019 年 
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学校： 

    为进一步做好全市普通高中 2019 年招生工作，加强招生管

理，规范招生行为，根据《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9 年全省高中

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粤教职函〔2019〕71 号）及《关于

印发〈韶关市省一级以上公办普通高中指标到校工作实施方案

（修订）〉的通知》（韶市教〔2018〕48 号）精神，现就做好全

市普通高中 2019 年秋季招生工作通知如下： 

一、普通高中学校（含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对象 

我市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只招收本市户籍（含符合条件的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初中毕业生，且需参加我市统一组织的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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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按考生志愿、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

结果择优录取。民办普通高中除招收本市户籍（含符合条件的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初中毕业生外，还可招收属本省外市户籍

的我市初中毕业生，并均需参加我市统一组织的 2019 年初中毕

业生学业考试，按考生志愿、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择优

录取。 

二、市直公办普通高中学校招生 

（一）严格执行招生计划。根据市教育局《关于下达 2019

年韶关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的通知》（韶市教〔2019〕40 号）

精神，今年市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如下：广东北江中学计划招生

900 人（其中指标到校 450 人）；韶关市第一中学计划招生 900

人（其中指标到校 450 人）；韶关市田家炳中学计划招生 585 人

（其中指标到校 293 人）；韶关市第五中学计划招生 630 人（其

中指标到校 315 人）；韶关市九龄高级中学计划招生 1000 人（其

中指标到校 500 人）。市直各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的指标到校招生

分配数由我局统一下达（详见附表 1 及附表 2）。 

（二）严格落实指标生到校。为进一步推进普通高中招生制

度改革，根据粤教职函〔2019〕71 号文中“每所优质普通高中学

校要安排不低于 50%的招生名额，按初中学校在校生数，直接分配

到区域内各初中学校（含民办），并向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倾斜”

的要求，市直公办普通高中将继续面向全市开展招生指标到校

工作，相关操作要求按照韶市教〔2018〕48 号文及韶市教〔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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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号文执行。市直公办普通高中指标到校生包括“自主招收实

验生、统分指标生、体育艺术特长生”三类。具体如下： 

1．自主招收实验生：广东北江中学、韶关市第一中学、韶

关市田家炳中学今年继续开展自主招生的探索实验，各校自主招

生人数及招生范围如下：广东北江中学招收“志锐班”学生 90

人（面向全市初中学校）；韶关市第一中学招收“博雅班”学生

90 人（面向全市初中学校）；韶关市田家炳中学招收直升实验生

45 人（面向本校初中部）。此类学生由上述三所学校自主招生（自

主招生办法另文公布）。 

2．统分指标生：广东北江中学、韶关市第一中学、韶关市

田家炳中学继续面向各县（市、区）招收统分指标生；韶关市第

五中学、韶关市九龄高级中学面向浈江、武江两区招收统分指标

生（具体分配方案另文公布）。 

3．体育艺术特长生：广东北江中学、韶关市第一中学、韶

关市田家炳中学、韶关市第五中学、韶关市九龄高级中学的体育

艺术特长生招生按以往要求执行，体育艺术测试统一在 5 月 26

日上午进行（具体招生人数详见附表 1）。 

自主招收实验生、体育艺术特长生具体条件由学校制定，招

生方案报市教育局批准后向考生、社会公布，由学校自主招生，

公示后预录取。上述招收的初中学生均需参加中考。 

三、各县（市）及曲江区属普通高中招生 

（一）志愿填报身份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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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户籍考生报考志愿时继续以学生学籍所在学校为认

定依据。 

（二）招生范围 

为继续加大中招制度改革力度，促进各普通高中学校内涵发

展，进一步实现全市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水平的整体提升，今年继

续实行招生“大互通”工作； 

    市一级普通高中学校仁化县第一中学继续面向仁化县招生，

不承担指标到校招生任务，但其初中部需承担指标到校送生任

务，招生录取工作由市招考中心统一划线、统一按志愿及批次录

取； 

    广东韶关实验中学、广东北江实验学校普通高中招生依据民

办学校自主招生原则面向全市招生，不承担指标到校招生任务，

但其初中部需承担指标到校送生任务。上述两所民办学校的普通

高中公办生招生由市招考中心负责统一划线。公办生及民办生均

统一按志愿及批次划线录取。 

四、户口不在本市的初中毕业生的报考 

户口不在本市的初中毕业生的报考条件按照《关于做好

2019 年中考报名工作的通知》（韶市教〔2019〕26 号）及市有

关文件执行。 

五、民办普通高中学校招生 

根据《关于下达 2019 年韶关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的通知》

（韶市教〔2019〕40 号），2019 年秋季广东韶关实验中学招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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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年级 600 人（含公办生 150 人），广东北江实验学校招收高

中一年级 300 人（含公办生 50 人）。广东韶关实验中学、广东北

江实验学校面向全市招生（两校招生简章另行公布），收费标准

执行市价格部门核定标准。 

六、录取加分政策 

（一）烈士子女报考普通高中招生时加 20 分录取； 

（二）作战部队、驻“二类地区”和第三类岛屿部队现役军人

（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因公牺牲军人（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

员）子女，报考普通高中的，招生时加 20 分录取； 

（三）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子

女报考普通高中的，招生时加 10 分录取； 

（四）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依法落实了长效节育措施，领取

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其家庭及本人为农村居民户口，从事农

村责任田生产承包的农村独生子女）或夫妇双方均属农业户口的

纯二女结扎户的女孩报考普通高中招生时加 10 分录取； 

（五）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就读的少数民族考生报考普通高中

招生时加 10 分录取。 

七、依法监管，从严治理，进一步规范招生秩序 

   （一）正确引导，如实宣传。普通高中招生涉及到广大学生、

家长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教育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稳定。各地各学

校要认真执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

入学工作的通知》“严格按照规定的招生范围、招生计划、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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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招生方式进行统一招生，严禁违规争抢生源、‘掐尖’招

生、跨区域招生、超计划招生和提前招生。严格公参民学校招生

管理，严禁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混合招生”要求，向社会如实宣

传招生政策，及时发布各批次招生录取信息，不得发布虚假招生

广告或信息。严禁普通高中学校招收“挂读生”、择校生和变相

招收“借读生”。 

（二）坚持公示制度。普通高中招收的指标到校生（含自主

招生实验生、统分指标生、体育艺术特长生）、属政策性加分考

生、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考生须按要求在规定期限

内将相关证明材料送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在就读学校及所属县

（市、区）教育部门的网站上公示后予以确认，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三）充分尊重学生的教育选择权。各地各校要充分尊重学

生的教育选择权，严禁招生学校以许愿、承诺给学生减免费用、

发放奖金等非正当手段来招揽生源。严禁向学生收取预录费或预

收学费。严禁以任何形式对已按照招生政策被招生学校录取的考

生进行二次录取，普通高中学籍备案及学籍管理平台录入将以第

一次录取名册为主要依据。 

    （四）坚持依法监管，从严查处原则。各地各校要坚持依法

监管，从严查处原则，认真履行职责，健全违规招生查处和责任

追究机制。要主动公开招生的各环节和录取结果，畅通举报和申

诉受理渠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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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2019 年市直普通高中录取计划说明 

2.市直公办普通高中面向各县（市、区）指标生名额分

配 

 

 

 

韶关市教育局        

2019 年 5 月 8 日       

 

 

 

 

 

 

 

 

 
 

抄送：广东省教育厅 

韶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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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9 年市直普通高中录取计划说明 
 

学校 
招生人数

（人） 

其中指标到校招生数（人） 

备注：各校指标生中体育艺

术特长生数（传统项目学校） 合计  
自主招生实验

生（提前招生) 

县及市区统分指

标生、体育艺术

特长生合计数 

广东北江中学 900 450 90 360 29 

市一中 900 450 90  360 37 

市田中 585 293 45 248 42 

市五中 630 315  315 50 

市九龄高级中学 1000 500  500 100 

广东韶关实验中学 600     

广东北江实验学校 300     

总计 4915 2008 225 1783 258 

说明：1.本表中五所公办普通高中学校招生人数已含指标到校生人数； 

  2.民办普通高中学校韶关实验中学、北江实验学校的公办生、民办生均面向全

大市招生，以实际录取为准，不下达面向县（市、区）具体招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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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市直省一级以上公办普通高中 

面向各县（市、区）指标生名额分配 

 

    说明：1.本表中指标总数中已包含自主招生及体艺特长生数。2.市直初中学校毕
业生数已计入对应区。 
 
 

县（市、区） 初中 
毕业生数 

 分配名额 

小计 北江中学 市一中 市田中 市五中 市九龄高
级中学 

南雄 4685 100 30 50 20   

乐昌 5216 141 60 60 21   

仁化 2271 64 28 26 10   

始兴 2520 68 25 32 11   

乳源 2313 64 28 26 10   

翁源 3897 112 48 46 18   

新丰 2316 69 28 30 11   

曲江 3154 153 43 57 53  
 

 
 

武江 4644 654 90 65 
99（含

校自生

45） 
175 225 

浈江 3422 583 70 58 40 140 275 

合计 34438 2008 450 450 293 31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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